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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东区政办发〔2014〕35 号 

 

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应急预案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

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相关部门、单位要

根据《应急预案》任务分工，立即编制相应的应急预防和响应措

施实施方案。要结合各自职责，针对工业废气排放、城市建筑施

工扬尘、交通运输扬尘、车用燃油品质保障等，制定专项行动方

案，并于冬季采暖（每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）联合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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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专项执法检查，坚决遏制和打击污染大气环境的各类违规违法

行为。 

二、区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全面协调调度全区重污染天

气应急工作。负责组织好应急预防、应急响应、应急处置及信息

公开等工作。 

三、按照《应急预案》要求，对辖区内大气污染物排放严重

超标的企业适时下达限产通知。经限产仍严重超标的企业，要实

施停产治理。区政府与相关企业签订重污染天气应急责任承诺

书，确保应急预防措施落到实处。 

四、各有关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必须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

态度，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确保《应急预案》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

对因工作不力，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导致重大污染事件发

生，严重影响群众健康安全的单位，必须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严

厉打击冬季采暖期间各类环境违法行为，对偷排偷放、数据造假、

擅自停运治污设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行为，除依照环境保护法

律法规实行顶格处罚外，还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刑事责

任。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负责对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

督导，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。 

五、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按照《应急预案》要求，

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和培训。 



 - 3 -

六、各有关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应急预防和响应措施实施方

案，要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前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

公室（联系电话：8221140）。 

 

 

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4 年 5 月 26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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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则 

1.1  编制目的 

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度，保护人

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依据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 

1.2  编制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，环保部《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》(环发〔2010〕113 号)、《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》(GB3095-2012)、《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

编制指南》(环办函〔2013〕504 号)、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

《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，《东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

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。 

1.3  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东营区行政区域内出现重污染天气时的应急

处理工作。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，是指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

指数(AQI)技术规定(试行)》(HJ633-2012)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

(AQI)大于 200，即空气环境质量达到 5 级(重度污染)及以上污

染程度的大气污染。 

1.4  预案体系 

包括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及区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应

急预防和响应措施实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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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 工作原则 

以人为本，统筹兼顾；积极预防，加强应急；属地负责，部

门联动；信息公开，公众参与。 

2  应急预防 

2.1  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准备 

东营环保分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根据

各自职责，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制定完善工业污染源清单、燃煤

锅炉污染源清单、城市扬尘污染源清单、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源清

单等，列出限产、停产、停工的应急响应优先次序；各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要与相关单位、企业签订重污染天气应急责任承

诺书。 

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区指挥部）负责组

织应急管理培训，并组织辖区内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。 

2.2  冬季采暖期应对重污染天气的预防措施 

采暖期间(11 月 15 日至翌年 3 月 15 日)，废气排放浓度严

重超标(超 2013 年新标准 0.5 倍以上)的企业，限产 30-50%；限

产后仍然严重超标的企业，责令其停产治理。 

环保、住建、城管、交通运输、经信、质监等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，联合开展针对工业企业、城市扬尘、交通运输、车用燃油

品质保障的专项行动，坚决遏制污染大气环境的各类违规违法行

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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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预报预警 

3.1  预警分级 

3.1.1  黄色预警（Ⅲ级）：当预测连续三天及以上发生重

度污染天气时（200﹤AQI≤300），发布黄色预警； 

3.1.2  橙色预警（Ⅱ级）：当预测连续三天及以上发生严

度污染天气时（300﹤AQI﹤500），发布橙色预警； 

3.1.3  红色预警（Ⅰ级）：当预测一天及以上发生极重污

染天气时（AQI≥500），发布红色预警。 

3.2  监测预报 

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统一组织进行。 

3.3  预警发布与解除 

3.3.1  预警发布 

预警信息由市指挥部统一发布。市指挥部发布预警信息后，

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下发通知到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并报市应急工

作办公室备案。当接到预警通知后 1小时内，各单位要按照各自

职责启动相应的应急工作，并每 12 小时向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

进展情况。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督查各单位实施情况。 

3.3.2  预警解除 

由市指挥部办公室统一发布通知解除相应等级预警。区指挥

部办公室在收到通知 1小时内向有关部门、单位传达应急结束命

令，解除应急状态，转入常态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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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  预警措施 

东营环保分局和区卫生局负责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

响及天气重污染情况下需采取的防护措施等方面的知识宣传。 

区宣传部门和环保分局及时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

媒体和微博、手机短信等方式向受影响区域公众发布信息，告知

公众主动采取自我防护措施。 

区指挥部办公室安排值班人员 24 小时在岗，根据市指挥部

办公室发布的重污染天气可能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强度、

移动路径的变化，及时通知有关部门、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做好应

急响应工作。 

4  应急响应 

4.1  响应分级 

对应预警等级，实行三级响应。当发布黄色预警（Ⅲ级）时，

启动Ⅲ级响应；当发布橙色预警（Ⅱ级）时，启动Ⅱ级响应；当

发布红色预警（Ⅰ级）时，启动Ⅰ级响应。 

4.2  响应程序 

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，区指挥部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启

动应急响应，采取与预警级别相对应的应急响应措施。各责任部

门、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落实本职工作，并于每天上午 9点、下

午 5 点分两次向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工作情况。启动Ⅰ级响应

时，区指挥部将直接进行现场督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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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 响应措施 

4.3.1  Ⅲ级响应措施 

1.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

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前提下，采取下列强制性污染减排措

施： 

（1）由东营环保分局负责对大气污染源清单中的工业企业、

集中供热燃煤锅炉等重点大气污染源加大执法检查频次，确保其

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行；对主城区内的非集中供热燃煤工业锅炉

在日常运行的基础上限产 30%以上；对石化行业等重点排污单位

实施限产限排措施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30%以上； 

（2）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在保持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基础

上，每日增加机械清扫湿法保洁作业 1次以上；负责禁止露天焚

烧及露天烧烤； 

（3）东营公安分局负责落实城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； 

（4）区城市管理局负责禁止违规露天焚烧及无油烟净化设

施露天烧烤等；加强渣土车管理，减少道路扬尘；加强对园林绿

化施工、房屋拆迁施工现场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情况监督检查

频次，建成区内停止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园林绿化施工、拆迁等

活动。 

（5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增加对建筑工地的扬尘防治

措施情况检查频次，减少施工扬尘污染，停止可能产生扬尘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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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施工活动； 

2.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

倡导广大市民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，减少污

染排放；呼吁广大市民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。 

3.健康防护措施 

提醒儿童、老年人和易感人群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；建议中

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户外活动，由区教育局制定具体预案，并下发

学校实施。 

4.3.2  Ⅱ级响应措施 

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前提下，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进

一步采取以下措施： 

1.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在保持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基础上，

每日增加机械清扫湿法保洁作业 2次以上；负责禁止露天焚烧及

露天烧烤；负责加强对园林绿化施工、房屋拆除施工现场落实扬

尘污染防治措施情况监督检查频次，停止建成区内所有园林绿化

施工、拆迁等活动； 

2.东营环保分局负责对建城区内的非集中供热燃煤工业锅

炉在日常运行的基础上限产 60%以上；对石化行业等重点排污单

位实施限产限排措施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60%以上； 

3.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增加对建筑工地的扬尘防治措

施情况检查频次，减少施工扬尘污染，停止建成区内所有建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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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土石方作业； 

4.东营公安分局负责落实城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 

4.3.3  Ⅰ级响应措施 

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前提下，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实

施更加严格的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： 

1.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在保持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

上，每日增加机械清扫湿法保洁作业 3次以上；负责禁止露天焚

烧及露天烧烤； 

2.东营环保分局负责对建城区外 5 公里范围内的非集中供

热燃煤工业锅炉在日常运行的基础上限产 60%以上； 

3.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督停止区属管理工程涉及的

建筑项目开发、拆迁等作业；区城管、交通等部门负责停止城区

内渣土运输等； 

4.东营公安分局负责落实城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； 

5.区指挥部负责协调停止辖区内所有大型户外活动，停止除

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必需之外的一切生产活动； 

6.区教育局负责通知所有中小学、幼儿园临时停课。 

4.4  响应终止 

接市指挥部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，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通知

相关部门、单位终止应急响应。 

5  信息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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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市指挥部办公室通知，区指挥部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数据

及重度污染天气应急措施。持续出现严重和极重污染天气情况

时，相应增加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政务微博、手机短信等多种方

式和渠道，向市民发布相应应急信息，让市民及时了解空气质量

状况及变化趋势，加强自我防护，共同应对。 

6  组织领导 

6.1  组织机构 

区政府成立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，分管副区长

担任指挥，环保分局局长担任副指挥，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

部、区经信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运

输局、区卫生局、东营公安分局、东营环保分局等部门、单位作

为指挥部的成员单位。 

区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东营环保分局，由东营环

保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建立环境空气

污染应急联动机制。 

6.2  机构职责 

区指挥部承担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工作，制定和完善区

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；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的决策；负责预

警信息的发布和解除；负责对责任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

进行督导及信息公开的指导协调等。 

预报预警工作由东营环保分局负责，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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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报预警信息，并及时上报区指挥部。 

应急处置组由东营环保分局、区发改局、区经信局、区住建

局、区监察局、区教育局、公安分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运

输局、区农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供电公司组成，负责按照职责分

工督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。 

信息公开和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、东营环保分局、东营公安

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运输局组成，负责重污染天气发生时的

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。 

医疗防护组由区卫生局、区教育局组成，负责组织、指导和

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护等工作；组织、指导和监督中小学校

及幼儿园实施健康防护工作。 

7  监督问责 

对因工作不力、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

的，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部门、单位及人员的责任；对应急响应期

间偷排偷放、屡查屡犯的企业，依法予以经济处罚，责令其停止

生产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8  附则 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环境标准和政策规定的调整及本预案实施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，区指挥部负责对本预案适时进行修订

完善，并报区政府批准后执行。 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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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名单 

2.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职责分工表 

 3.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限排单位、企业名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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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名单 

 

    指  挥：张汝淮     副区长 

副指挥：刘华安     东营环保分局局长 

成  员：李建波   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

生金山   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

隋修厂     区经信局副局长 

        张  森     区安监局副局长 

        陈树山     区卫生局副局长         

        郭尊亮     区住建局党组成员 

        郭立辉   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        张学成    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        

        左家红     区教育局主任科员 

        崔守泉     区质监局副局长 

        杨秀林     东营公安分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刘华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

 

 



 - 16 -

附件 2 

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职责分工表 

序号 单 位 主要职责 

1 区委宣传部 
组织协调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，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宣

传等工作。 

2 区经信局 
督促工业企业落实污染节能减排措施；协调通讯运营企业向

公众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。 

3 区住建局 督导施工单位加强扬尘污染防治，减少或停止室外施工作业。

4 区教育局 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。 

5 东营公安分局 禁止在城市主城区燃放烟花爆竹。 

6 区城市管理局 

强化日常道路保洁措施；监督落实拆迁、施工工地及渣土运

输等作业扬尘污染防治措施，严肃查处违法行为；组织开展

露天焚烧（垃圾、树叶）、烧烤等专项执法检查。 

7 东营环保分局 

实施空气质量监测、预测和信息发布，提醒公众采取健康防

护措施，向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发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；检查

相关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监督落实限产限排措施。

8 区交通运输局 落实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措施。 

9 区卫生局 
组织医疗机构有针对性做好相关医疗救治工作；组织开展防

控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等方面的知识宣传。 

10 区质监局 开展车用燃油品质检查，确保车用燃油品质得到保障。 

11 
各镇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 

负责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。组织、配合好应急预

防、应急响应、应急处置及信息公开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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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东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限排单位、企业名单 

 

类别 序号 企业名称 

工 业 

污 染 

源 

1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

2 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

3 山东神驰化工有限公司 

4 东营明源化工有限公司 

5 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

扬  尘  

污  染  

源 

1 胜利油田营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2 东营华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

3 东营市筑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

4 东营市千德砼业有限公司 

5 东营市通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

6 东营瑞通市政有限责任公司 

7 东营富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

8 东营市弘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

9 东营华辰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

燃 

 

煤 

 

锅 

 

炉 

1 东营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

2 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3 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

4 东营胜利中业化工有限公司 

5 东营明源化工有限公司 

6 东营市政供热处 

7 东营市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

注：以上各单位是根据全区 2013 年大气污染源清单确定的。各责任

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东营环保分局负责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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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 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26 日印发   


